
原民生活美學館─飛翔創意舞蹈表演大賞 

飛翔創意舞蹈表演大賞  活動詳情及辦法 

參加資格 

1. 凡年滿十八歲（未成年者須附家長同意書）之個人

皆可參與。 

2. 須以團體方式報名，團體人數最少三人，最多十人。

無論是否為原住民朋友皆可參加。 

P.S.團體成員全部或大部份為原住民者，請參與「原住

民組」；反之請參與「非原住民組」。各佔一半者，由參

與者自行決定組別。惟決定後不可再更改。若因資料有

誤而導致競賽爭議者，經查證屬實須取消參賽資格。 

演出內容及形式 

「歌舞」為基本必要之表演內容，其他亦可融入音樂、

戲劇、歌唱……等，表演內容須與原住民文化相關、或

與太平洋文化相關，自行發揮創意。 

投稿影片長度 60-200秒 (不可剪接，須一鏡到底)。 

活動共分為兩階段 

（實際進行可能視情

況調整） 

1. 第一階段：表演影片上傳及網路投票 

參與者將演出作品影片(長度限 60-200 秒)上傳到

YOUTUBE，並提供網頁連結於活動報名專區：

http://act.xianxue.tw/sign_up.php，即可加入票

選。分為「原住民組」和「非原住民組」參與票選。 

一般民眾可登入活動網站，投票給最喜愛的表演

者，每類別將選出前四名最高票選的隊伍。  

2. 第二階段：原民生活美學館水舞台 

每類別票選出之前四名隊伍，由主辦單位安排於原

民生活美學館之戶外水舞台正式表演，上台表演內

容為上傳 youtube票選之表演內容，時間以 10分鐘

為限，於現場進行評選，並於表演結束後進行頒獎。 

募集時間 即日起至 2016/09/4(日)晚上 12:00止。 

網路公開票選時間 
2016/09/10(六)中午 12:00 至 2016/09/30(五)晚上

12:00止。 

第二階段演出地點 
10 月 16 日 13:30 於原民生活美學館(原民風味館)1 樓

水舞台。(若逢下雨即改在大門口舉行) 

第二階段評選辦法 

(原住民組與非原住民

組評選辦法一致) 

評選項目 評選比重 

原創性 30% 

技術成熟度 
40%(歌曲佔 15%、舞蹈佔

15%、結合度佔 10%) 

http://act.xianxue.tw/sign_up.php


原住民文化相關性 

或 太平洋文化相關性 
30% 

獎勵辦法 

類別 名次 獎金 

原住民組 

第一名 30,000元 

第二名 20,000元 

第三名 10,000元 

佳作 5,000元 

非原住民組 

第一名 30,000元 

第二名 20,000元 

第三名 10,000元 

佳作 5,000元 

聯絡方式 

歡迎來信或來電洽詢! 

Email：apex.ipiac@gmail.com 

電話：02-2599-2655 (洽陳小姐) 

 

(一) 活動時間： 

1. 募集時間：即日起至 2016/09/04(日)晚上 12:00。 

2. 網路公開票選時間：2016/09/10(六)12:00~2016/09/30(五)24:00。 

3. 評審決選時間：2016/10/16(日)  

4. 公開演出時間：2016/10/22(六)~12/31(六) 

(二) 決選流程規劃：2016/10/16(日) 

時段 時間 活動內容 

13:30~13:40 10 分 1. 活動開幕式及介紹 

2.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陳秀惠主委

致詞 

13:40~14:30 50 分 「原住民組」類別 

14:30~15:20 50 分 「非原住民組」類別 

15:20~16:20 30 分 評審會議及頒獎 

16:20~  活動結束 

 

 

mailto:apex.ipiac@gmail.com


(三) 活動宣傳及行銷： 

 公開演出：入選前四名個人／團隊將於本館水舞台或迎客坊演出其

作品。實際演出時間與場地將由主辦單位協調決定。原則上演出時

間為週六或週日下午 16:00-17:00。主辦單位將提供音響設備、操

控人員，並於活動前進行宣傳。 

 行銷宣傳：活動訊息將公告於網站和臉書，並於臉書建立活動事

件。另外將曝光於 indievox 行銷和比賽獎金相關網站。並於決選

後發佈新聞稿。 

(四) 權利與義務 

(1). 所有參加徵選之多媒體檔案須為投稿者本人之作品。 

(2). 參加徵選者一旦報名，則視同同意本徵選辦法之相關規定及主辦單位另

行公佈之附屬規定。若參賽者及其作品不符合本活動辦法之規格，主辦

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資格。 

(3). 為達到活動宣傳效果，凡參加徵選者，須同意將參選者之姓名、肖像及

所提供之相關著作(包括但不限於語文著作、攝影著作、音樂著作、錄

音著作、視聽著作) 無償授權予主辦單位，以使主辦單位得自行使用或

轉授權予本活動之相關指定合作媒體或平台，於各相關活動宣材、報導

刊登及廣播、電視、網路、紀錄片等媒體作使用(包括但不限於重製、

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及公開傳輸)。 

(4). 參加徵選者需保證所提供之演出內容及作品，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者主張受侵害之事，參賽者需自行出面處理，與

主辦單位無涉。同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該參賽者入選資格。 

(5). 參加徵選作品之著作權歸屬原創作人所有。 

(6).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徵選辦法之權利。 

 

 

 



(五) 報名表 

報名表 

聯  絡  人 姓名：       手機：       Email: 

聯絡人地址  

團隊負責人 姓名：       手機：       Email: 

團隊名稱 

若有族名及漢名請分別寫明 

團隊簡介 

（150 字內） 

 

  

 

 

 

 

 

 

 

報名類別 原住民組 

非原住民組 

表演名稱  

表演內容介紹 

(300 字內，請附影片連

結) 

 

 

 

 

 

表演成員介紹 

(含人數、個別成員之姓

名及簡介、負責表演部份

為何。) 

 

 

 

 

 

影片網頁連結  

 

一、 本人保證此作品係屬本人自行創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此作品若未符

合主辦單位徵件活動之相關規定因而撤銷資格，本人概無異議。 

二、 本人作品若得獎，同意將作品及原稿檔案之著作財產權讓與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三、 本人承諾對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不行使著作人格權。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

事務委員會可依法逕行重製、公開展示、傳輸、出版、刊登報章，且可不限時間、次



數、方式及轉授權第三者使用，惟需適當標註本人姓名。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立書人（法定代理人）簽章： 

 

         日期：民國 105 年＿＿＿月＿＿＿日 

 

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審核結果（主辦單位填寫）： 

註：18 歲以下未成年人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2016年原民生活美學館─飛翔創意舞蹈表演大賞 

 

授權書 

Letter of Authorization 

 

茲將於「2016 年原民生活美學館─飛翔創意舞蹈表演大賞」中發表之原創作品，

本作品保證為授權人所創作，內容未侵犯他人之著作權，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

出版，授權人有權為同意書之各項授權，特此聲明。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彙整為任何形式出版，並同意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

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攝影、拍照、錄音等各種影

音圖像處理，或其他各種形式的公開發表與發行。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

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依本授權所為之典藏、重製、發行及利用均為無償。

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擁有著作權。 

 

I,(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 hereby non-exclusively gratis authorize the release of all 

works and images relevant to my creation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n 

Indigenous Performance” to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ss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 

also agree to photography, photo taking and other audio and video image processing and 

authorize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ss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reproduce the 

information by minimized, digitalized or other methods in order to open for reader’s further 

non-profit usage of online searching, surfing, download, transmission, printing and copying. 

This consent is a non-exclusive license. 

此致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Indigenous Peoples Commiss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作品名稱(Title of the Work)： 

授權人簽名(Signature)： 

身分證字號(ID/Passport No.)： 

連絡電話(Phone)： 

地址(Address)： 

           

 

     年(year)       月(Month)       日(Date) 


